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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16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暨预计2017年初至2016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间关联交易金额的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力士”）于2017年1月9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16年度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暨预计2017年初至2016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间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确

认公司与关联法人西双版纳路博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博橡胶”）2016年

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5,861.1825万元，并预计2017年初至2016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日期间的交易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批准程序及执行情况 

1、公司已于2016年10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新增关联方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新增路博橡胶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并预计2016年采购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并于2016年11月14日召开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2、因橡胶价格增长，2016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5,861.1825万元，超

过了原经股东大会审批的金额，且预计2017年初至2016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间

双方的关联交易金额将不超过2,000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与

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含同一标的或同一关联人在连续12个月内达成的关

联交易累计金额）在3000万元(含3000万元)以下、300万元（不含300万元）以上

的，由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批准；故公司召开本次董事会审议该事项，且无须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相关事项时，关联董事郭利军先生回

避表决。董事吴琼瑛女士作为关联董事郭利军先生的配偶，回避表决。董事吴培

生先生作为关联董事郭利军先生的岳父，回避表决。其余五位非关联董事全部同



意该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在事前发表了认可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西双版纳路博橡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松 

注册资本：叁佰万元整 

主营业务：橡胶、谷物的种植、销售；日用百货、五金、建材销售；货物进

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路博橡胶控股股东为长兴华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持股比例为51%，实际控制人为王小平。 

主要财务指标：路博橡胶于2015年12月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

况良好，截至2016年12月31日，路博橡胶总资产为8,928.09万元，净资产2,319.30

万元，2016年1-12月营业收入7,278.64万元，净利润119.30万元。（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郭利军先生兼任路博橡胶董事，路博橡胶是

本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路博橡胶的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三、相关交易的具体情况 

公司与路博橡胶的交易主要是对其采购公司所需的橡胶原材料，公司根据需

要不定期的与其签署采购合同。因相关的橡胶原材料具有公开的市场价格作为参

照，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定价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确定，如

市场价格发生大幅波动，按市场价格适当调整。该等采购交易按照合同约定的方

式结算，一般采取货到付款的形式。 

2016年度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交易的总金额为5,861.1825万元。公

司预计2017年初至2016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间与路博橡胶的交易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范围内的原材料采购，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有利于提高公司效益和制造能力，巩固和逐步扩大公司行业地位和市场份额，推

升公司经营业绩，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是有利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确认 2016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预计 2017年初至 2016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间关联交

易金额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关于确认 2016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预计 2017 年初至 2016 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日期间关联交易金额的事前认可意见 

该新增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会造成影响，符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董事会

审议该关联事项时，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2、关于确认 2016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暨预计 2017 年初至 2016 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日期间关联交易金额的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董事会提供的本议案所涉关联交易的有关资料，该关联交易事项遵

循了客观、公正和公平的交易原则，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

关联方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有

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交易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有违

规情形，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一致认为：该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和公平的交易原则，

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生产经

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交易

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有违规情形，未有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

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九日 




